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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环保B端；交易代码：15032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5月19日，环保B端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83元，相对于当日0.4541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溢价幅度达到50.41%。 截止2020年5月20日， 环保B端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681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环保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环保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环保B端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简称：环保母基，基

金代码：164819）净值和环保A端份额（场内简称：环保A端，场内代码：15032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

即环保B端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环保B端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

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环保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

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

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工银瑞信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20

年第五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2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5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

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5月12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十一次分红，2020年第五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A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124 007125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192 1.0329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6,299,221.69 21,398.2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4,629,922.17 2,139.8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30 0.030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1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

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5月22日

除息日 2020年5月2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5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20年5月2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为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3、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注：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0年5月2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2020年5月25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0年5月26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处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

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400-811-9999)查询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

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20年5月21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

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4、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

收益。

5、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

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6、咨询办法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icbccs.com.cn。

2）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7、本基金销售机构：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

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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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沪星路318号和颐酒店（沪星路）2楼汇颐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080,6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5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因董事长施永雷先生因其他

工作安排，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总裁郁瑞芬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董事长施永雷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以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00 95.3704 3,000 4.629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077,602 99.9987 3,000 0.001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000 50.0000 3,000 50.0000 0 0.0000

7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00 50.0000 3,000 50.0000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000 50.0000 3,000 50.0000 0 0.0000

9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和

数量的议案

3,000 50.0000 3,000 5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10项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议案6、7、8、9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议案9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表决票；

4、议案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栎雯、李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网络投票细则》、《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

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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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2020年5

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3、2020-044）。

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35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以及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上述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40,856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4617元/股（含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

同时， 因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离职，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 以及公司

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以及《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上述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4,82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6.1915元/股（含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35,676股，拟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为23,914,089.25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

资本和总股本将随之发生变动，公司股本将由339,067,764股变更为337,132,088股，公司注册资本由339,067,764元变更为337,132,

088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

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

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

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1399弄68号来伊份青年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 2020年5月21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邮编：201615

4、联系人：吴先生

5、联系电话：021-51760952

6、传真：021-51760955

7、邮箱：corporate@laiyifen.com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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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6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906,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7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初全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5�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少琳出席了会议；高管张初全、曹耀峰、崔广三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7,180 99.9933 8,820 0.0067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2,500 99.9897 13,500 0.0103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2,500 99.9897 13,500 0.0103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7,180 99.9933 8,820 0.006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69,960 99.9726 36,040 0.027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2,500 99.9897 8,820 0.0066 4,680 0.003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及高管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69,960 99.9726 36,040 0.027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2,500 99.9897 8,820 0.0066 4,680 0.0037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92,500 99.9897 8,820 0.0066 4,680 0.003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6,007,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4,33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29,750 97.6982 36,040 2.3018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2,200 38.1181 36,040 61.881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507,5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9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15,889,470 99.9445 8,820 0.0555 0 0.0000

2

2019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15,884,790 99.9150 13,500 0.0850 0 0.0000

3

2019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15,884,790 99.9150 13,500 0.0850 0 0.0000

4

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15,889,470 99.9445 8,820 0.0555 0 0.0000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15,862,250 99.7733 36,040 0.2267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5,884,790 99.9150 8,820 0.0554 4,680 0.0296

7

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津贴及高管人员

薪酬方案

15,862,250 99.7733 36,040 0.2267 0 0.0000

8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及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15,884,790 99.9150 8,820 0.0554 4,680 0.0296

9

关于制定 〈华懋

（厦门） 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 三 年

（2020-2022） 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15,884,790 99.9150 8,820 0.0554 4,680 0.02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2、3、4、5、6、7、9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上述议案5、6、7、8、9需要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雪光、黄佳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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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2211号《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业绩未

达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中13名离职人员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据此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83.45万股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原310,574,706元减少为308,740,206元。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057.4706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874.0206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1057.4706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0874.0206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将根据实际回购注销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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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0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在出现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时，办理该部分股票回购注销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根据相关回购注销的议案，因公司2019年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共183.45万股,其中回购已

获授但尚未达第二次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177.75万股，13名离职人员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未达第三次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5.7万

股。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即8.43元/股。 回购完毕后 10�日内，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10,574,706股变更为308,740,206�股。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9）。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

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20年 5月21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

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

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

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69号

2、申报时间：2020年 5�月21�日至 2020�年7�月5日，工作日 9:30-11:30，

13:30-17:00

3、联系人：陈少琳、郑冰华

4、联系电话：0592-7795188

5、传真号码：0592-7797210

6、邮政编码：361024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

2020-033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应收账款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1、本次子公司拟参与竞拍的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四平市自然资源局招拍挂程序进行竞拍，该事项

存在竞拍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跟进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 如本次债务重组顺利完成， 预计将对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为1,210.01万元， 全部为

2020年03月31日前已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转回，不产生其他债务重组损益。 如在2020年06月30日

前，标的土地未能实际挂牌出让的，或者在2020年07月31日前，天域生态未能最终取得标的土地的（如

乙方在摘牌后未能按期提供要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则2020年07月31日可以顺延），即为土地抵债化

解债务安排的落空，甲乙双方可继续协商其他化债方案。 在此情况下天域生态可继续向甲方主张上述各

项工程债权， 且天域生态或其指定单位为履行本协议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应在15日内由甲方连带全额返

还给天域生态或其指定单位。

一、债务重组概述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 或“天域生态” ）分别于2015年01月、

2017年06月及2017年07月承接四平市东南生态新城中央绿地工程、四平市铁西区南湖公园二期建设项

目及四平市双拥广场景观设计项目，根据《关于转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在四平市政府的协调下，三方就以相关方式化解四平市四通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 ）及四平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城投公司” ）（以下合称“甲方” ）所欠债务达成以下共识：

1、公司与四通公司、城投公司签订《关于历史债务处理的方案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甲方

同意将以位于四平市三经街西侧、十三中路南侧，一经街东侧，南六纬路北侧的两宗（城镇住宅其他商服

用地）土地（以下简称“标的土地” ），通过招拍挂出让方式使用土地出让收益优先化解与天域生态的债

务。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已于2020年04月22日发出标的土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土地

挂牌起始价格合计12,601万元， 公司或其指定单位可于2020年04月22日至2020年05月20日向四平市

政务服务大厅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05月20日15时00分。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夏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夏” ）、四平市天晟工程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平天晟” ）与四平市富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投资” ）签

订三方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 三方同意上海天夏将其对富国投资的45万元债权转让给四平天晟用于土

地合作开发抵还债务。

3、四平天晟与四通公司、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园林” ）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

议，三方同意上海园林将其对四通公司的101.17万元债权转让给四平天晟。

4、公司、上海天夏与四通公司、城投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各方同意将其对四通公司、城投公司共

计10,803.83万元债权转让给四平天晟。 综上所述，四平天晟作为债权受让人共计受让债权10,949.99万

元。

5、四通公司、城投公司同意按照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抵顶其应付公司工程债务，如等额抵扣后甲方对

公司仍有剩余工程债务的，甲方仍有义务继续偿还。 方式一：由甲方或其协商通过市政府财政以专项资

金或银行汇票等形式（须是标的土地出让单位同意接受的银行汇票或其他支付手段）支付给四平天晟，

再由四平天晟转移支付给土地出让单位。 方式二：由四平市政府或财政部门以其他方式拨付给标的土地

的出让部门。 富国投资同意就45万元债权金额以支票/汇票形式支付给四平天晟。

2020年0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应收账款债务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四通公司、城投公司、富国投资、上海

园林的债务化解安排。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述

协议已于近日签署完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

1、四平市四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300764559461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4年06月24日

住所：吉林省四平市经济开发区办公楼401室

法定代表人：史佐民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城建资金管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投资、管理，经营新建城建基础设

施，土地收储、整理、开发；房地产开发；水务事业的投资、管理。（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四平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0%

2、四平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300339904914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5年06月01日

住所：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广电大厦1005室

法定代表人：徐学峰

注册资本：15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及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开展土地收储和土地整理开发；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四平市财政局持股66.67%，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3.33%

3、四平市富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300764566629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02日

住所：四平市铁西区仁兴街十四委建新路277号

法定代表人：吴靖宇

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筹措、管理和使用项目且开发资金，经营市级城市建设资金，负责市级土地收购、储备、出

让，负责路、桥、水、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及中小企业项目的投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7.14%， 四平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2.86%

4、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133136825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81年03月30日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668号

法定代表人：杨怡佶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城市园林绿化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房

屋建设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河湖整治建

设工程专业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工程咨询，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建设工程设计，市政公用

工程（风景园林）工程咨询，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城乡规划编制，园林绿化养护，保洁服务，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道路货运代理，玻璃雕刻；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园林

材料及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次子公司拟参与竞拍的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四平市自然资源局招拍挂程序进行竞拍，该事项

存在竞拍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跟进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 如本次债务重组顺利完成， 预计将对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为1,210.01万元， 全部为

2020年03月31日前已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转回，不产生其他债务重组损益。 如在2020年06月30日

前，标的土地未能实际挂牌出让的，或者在2020年07月31日前，天域生态未能最终取得标的土地的（如

乙方在摘牌后未能按期提供要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则2020年07月31日可以顺延），即为土地抵债化

解债务安排的落空，甲乙双方可继续协商其他化债方案。 在此情况下天域生态可继续向甲方主张上述各

项工程债权， 且天域生态或其指定单位为履行本协议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应在15日内由甲方连带全额返

还给天域生态或其指定单位。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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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二）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获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段先念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姚军

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108人，代表股份：4,873,559,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60.92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

数共23人，代表股份：3,877,905,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8.480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人数共85人，代表股份：995,653,5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2.447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69,686,91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205%；反对3,077,8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632%；弃权79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574,5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6094%；反对3,077,8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1053%；弃权79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853%；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69,577,91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183%；反对3,326,4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683%；弃权65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465,5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5702%；反对3,326,4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1946%；弃权65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351%；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69,577,91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183%；反对3,314,5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680%；弃权666,6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3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465,5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5702%；反对3,314,5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1904%；弃权666,6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39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70,054,91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9281%；反对3,484,9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0715%；弃权19,2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942,5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7416%；反对3,484,9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2516%；弃权19,2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6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0-2021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06,008,94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6139%；反对67,267,575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1.3803%；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0,896,52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75.7404%；反对67,267,575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4.1582%；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1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0-2021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010,265,57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2526%；反对7,325,504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7197%；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2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0,838,6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2677%；反对7,325,504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6308%；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1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2021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47,426,79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4638%；反对25,849,720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0.5304%；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14,38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0.6150%；反对25,849,72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35%；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15%；

2、表决结果：该提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公司2020-2021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65,943,71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437%；反对7,332,804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1505%；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0,831,3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2651%；反对7,332,804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6335%；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1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2020-2021年度拟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47,285,24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4609%；反对9,115,718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1870%；弃权17,158,05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52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172,82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0.5642%；反对9,115,718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2738%；弃权17,158,05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1621%；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011,844,38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638%；反对3,130,50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3083%；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2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5,033,6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7743%；反对3,130,5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1243%；弃权28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1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十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62,511,22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7733%；反对7,012,350股，占有效表决

股数的0.1439%；弃权4,035,44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82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7,398,81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6.0323%；反对7,012,35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5184%；弃权4,035,44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493%；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787,811,64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2406%；反对85,414,875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1.7526%；弃权33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699,22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9.2051%；反对85,414,875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0.6755%；弃权33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194%；

2、表决结果：该提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制定独立董事报酬及待遇标准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746,035,44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3834%；反对127,191,075股，占有效表

决股数的2.6098%；弃权33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0,923,02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54.2018%；反对127,191,075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45.6788%；弃权332,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19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晓静、黄亮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

2020-48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0-28）。经公司事

后核查，发现《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中，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披露有误，

公司拟对上述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2019年年度报告》中，“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原文为：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3,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3,6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7.01

%

3,855,685,

442

0

1,138,152,

352

2,717,533,

090

- 0

前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54%

618,062,

871

0 0

618,062,

871

未知 0

北京诚通金控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

265,864,

078

0 0

265,864,

078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245,302,

846

0 0

245,302,

846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0%

229,616,

312

+174,157,

890

0

229,616,

312

未知 0

深圳市钜盛华股

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43%

117,474,

302

0 117,400,795 73,507 质押

117,400,

795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三组合

其他 1.30%

106,529,

467

-14,151,

546

0

106,529,

467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6,116,400 0 0 76,116,400 未知 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

信金融地产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8% 39,028,146

+39,028,

146

0 39,028,146 未知 0

深圳华侨城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39% 31,952,196 0 0 31,952,196 -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10名股东的情况

（如有）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2,717,533,090 人民币普通股

2,717,533,

09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

年

618,062,871 人民币普通股 618,062,871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65,864,078 人民币普通股 265,864,07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5,302,846 人民币普通股 245,302,8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9,616,312 人民币普通股 229,616,31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06,529,467 人民币普通股 106,529,46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116,400 人民币普通股 76,116,4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金

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028,146 人民币普通股 39,028,146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1,952,196 人民币普通股 31,952,19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23,632,185 人民币普通股 23,632,185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

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现更正为：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3,

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

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4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

态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7.01

%

3,855,685,

442

0

1,138,152,

352

2,717,533,

090

- 0

前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4%

618,062,

871

0 0

618,062,

871

未知 0

北京诚通金控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

265,864,

078

0 0

265,864,

078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2.99%

245,302,

846

0 0

245,302,

846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0%

229,616,

312

+174,157,

890

0

229,616,

312

未知 0

深圳市钜盛华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117,474,

302

0 0

117,474,

302

质押

117,

400,

795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三组合

其他 1.30%

106,529,

467

-14,151,

546

0

106,529,

467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6,116,400 0 0 76,116,400 未知 0

王佐宇 境内自然人 0.55% 45,200,000

+45,200,

000

0 45,200,000 未知 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

信金融地产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8% 39,028,146

+39,028,

146

0 39,028,146 未知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10名股东的情况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2,717,533,090 人民币普通股

2,717,533,

09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年 618,062,871 人民币普通股 618,062,871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65,864,078 人民币普通股 265,864,07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5,302,846 人民币普通股 245,302,8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9,616,312 人民币普通股 229,616,312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117,474,302 人民币普通股 117,474,30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06,529,467 人民币普通股 106,529,46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116,400 人民币普通股 76,116,400

王佐宇 4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2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金融地产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028,146 人民币普通股 39,028,146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

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王佐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920,000股外， 还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33,28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45,200,000股。

二、《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

原文为：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03,

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3,

6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01%

3,855,685,

442

1,138,152,

352

-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4% 618,062,871 0 未知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24% 265,864,078 0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99% 245,302,846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0% 229,616,312 0 未知 0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17,474,302 117,400,795 质押

117,400,

79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1.30% 106,529,467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6,116,400 0 未知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金融地产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39,028,146 0 未知 0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31,952,196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不适用

现更正为：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03,1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

4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01

%

3,855,685,

442

1,138,152,

352

-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4% 618,062,871 0 未知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 265,864,078 0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99% 245,302,846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0% 229,616,312 0 未知 0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 117,474,302 0 质押

117,400,

79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1.30% 106,529,467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3% 76,116,400 0 未知 0

王佐宇 境内自然人 0.55% 45,200,000 0 未知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8% 39,028,146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佐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920,000股外， 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3,

28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45,200,000股。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19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对《2019年年度报告》的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

量。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